
工会新闻部： 025-83279180
综合新闻部： 025-83279175

83279178
记者通联部： 025-83279187（含传真）
副刊评论部： 025-83279183

编务出版部： 025-83279189
83279190

网络新闻部： 025-83279189
发行外联部： 025-83279184（含传真）

83279185

理事会办公室： 025-83279188（含传真）
广告信息部： 025-83279186
专题专刊部： 025-83279195
报社办公室： 025-83279191（含传真）

83279192（含传真）

南京记者站： 025-84551259
无锡记者站： 0510-82710644
镇江记者站： 0511-84413010
苏州记者站： 0512-65232007
南通记者站： 0513-85518389

扬州记者站： 0514-87329339
盐城记者站： 0515-88323997
徐州记者站： 0516-83611090
淮安记者站： 0517-83956961
连云港记者站： 0518-85400641

常州记者站： 0519-88117396
泰州记者站： 0523-80818683
宿迁记者站： 0527-84388197
张家港特派记者： 0512-58226335
海安特派记者： 0513-88869196

本报新闻网： 025-83279186
本报印刷厂： 025-86634640
本社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
邮政编码： 2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200004110909

4 2020年6月4日

电子邮箱：164274389@qq.com 综合新闻部电话：025-83279175

责任编辑/万 森 版面编辑/晓 强 校对/李明浩

■新闻聚焦

江苏“四大检察”一体化协作
全力保护“母亲河”长江

本报讯（记者 万森 通讯
员 省检）江苏省检察机关全面
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四大检察职能，依法精准办
理各类涉长江保护案件。昨
日，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江苏省检察机关强化
长江流域环境资源保护工作
情况。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19
年1月至2020年5月，全省检
察机关共依法批准逮捕长江流
域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417
件 750 人，提起公诉 1667 件
4161人。在立案环境资源类
公益诉讼2424件案件中，向行
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1654 件，提起公益诉讼 203
件；推进复垦耕地林地4059.2
亩，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
地247.7 亩，依法追索环境损
害赔偿修复金5亿余元。

在打击长江流域的污染行
为方面，2019年以来江苏检察
机关共批捕98件201人，起诉
涉及水污染犯罪 199 件 616
人。在保护长江渔业资源方
面，共起诉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件488 件1053人。在保护长
江砂石资源方面，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刑事、民
事、公益诉讼手段，加强对非法采砂的综合治
理。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汪莉在介绍主要工作
举措时表示，省检察院下发了《江苏省检察院
关于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协作
机制的意见》，有力地推动全省检察机关形成
生态环境保护的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保护共

行的刑事、民事、行政一体化协作机制。她
说，诉讼不是目的，公益保护才是宗旨。她透
露，检察机关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
行政机关加强协作，进一步形成长江保护合
力。如，根据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
映的情况，去年省检察院与省生态环境厅联
合挂牌督办11件涉长江案件。

此外，推进信息共享，督促政府部门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推进环境修复也是
一项重要工作。据介绍，省院与省水利厅会
签协作配合意见，以长江保护为重中之重，共
同推进长江大保护。省检察院、省生态环境
厅除建设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信息共享平台，还充分利用“江苏省危险废
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等平台，建立了危险废
物信息共享机制。

■专家点评

长江大保护，江苏检察办案见行动
天地
治法

江苏省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依法精准办理各类涉长江保护案件，
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 （刘元华 摄）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眼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一批突出的
环境难问题得到了整改和治理，污染系统地
防治工作也将纵深推进。在昨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就江苏省检察机关强
化长江流域环境资源保护工作进行了点评。

"长江保护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沿江地区以4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全省的六成人口、七成投资、八成经济总量、
九成进出口。可以说，江苏因江而兴，同时，
长江保护和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
责任是重大的，任务也是艰巨的。”省发改委
长江经济带发展处副处长黄韦华点评时说。

黄韦华通过长江水质有关数据说话。
他说，如今长江江苏段干流水质稳定在Ⅱ
类，主要入江支流断面水质优Ⅲ比例90%以
上，同比上升17.8个百分点，全面消除劣Ⅴ
类。“数据是浮动的，但基本上都在90%以
上，从直观的感受来看，无论是南京长江第
一站还是南通的长江入海口，江水是越发清
澈，两岸更加葱茏，江豚出现的频率越来越
高，生产岸线的使用也越来越集约。”

点评本次发布的8个案例，黄韦华称有
三点感受：一是检察机关重点关口前移，加
大长江资源环境司法保护力度，结合长江生
态保护的实际，对违法排放污水、跨省转移
和非法倾倒固废、违反长江禁捕规定非法采
砂、非法采矿等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零
容忍、出重拳。及时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依
法从快审查办增强了威慑力和震慑力。二
是形成合力，延伸职能，组织联合执法，推进
闲心行刑衔接，对长江流域涉及面广，影响
重大的环境污染案件，以及破坏生态的苗头
性倾向和突出问题，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
并与各级党委政府共同研究，共同防治。三
是维护公益、服务发展，妥善处理了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针对涉及司法的新情况，新问
题，创新机制，探索恢复性司法实践，既消除
了环境污染风险隐患，又保护企业发展的积
极性，推动源头治理，实现个案预防向一般
预防的转化，同时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殊
作用，通过有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件，实现
了社会教育的治理效果。

"公益诉讼职能得到民众的认同"

点评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陈爱武则表示：江苏检察机关通过公
益诉讼等多维举措促进和推动环境保护。

她说，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多种方式
承担公益保护，尤其是环境公益保护的职
责。具体体现在：通过刑事附带公益诉讼
的方式及时追索环境损害赔偿费和生态修
复费用，为环境和生态的恢复提供物质基
础；提起环境刑事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保
护受损害的环境；强化诉前程序，通过向政
府或政府职能部门等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实现环境的治理和保
护；通过“三诉合一”办案模式实现对环境
的保护；通过区域合作来对环境问题提供
周全而又彻底的保护和整治；强化对侵害
环境案件的宣传和以案说法，增强教育效
果和法治理念。

陈爱武教授举例说，在扬州市检察院诉
高某某等十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民事公益诉
讼案中，考虑到高压电捕鱼方式对生物多样
性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和本案高额的赔偿
诉求，老百姓对此普遍不理解，农业农村部
亦对本案高度关注，检察机关主动与法院协
调，将庭审现场设置在案发地高邮湖边，共
同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观摩
庭审，农业农村部邀请全国10余省份渔政
管理机关、30余名厅级领导观摩庭审，当地
200余名渔民旁听，中央电视台等十余家新
闻媒体直播开庭和宣传报道。体现了对环
境污染和生态损害违法行为坚决予以制止
和打击的态势，实现了环境保护案件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公
益诉讼保护环境的职能也得到了民众的认
同。

对于长江保护未来的展望和期待，这位
法学专家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在促进、
推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可以通过
典型案例、媒体报道、以案说法等予以宣传，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更
好地支持检察机关的环境保护工作。另外，
她建议江苏检察机关深化环境保护检察公
益诉讼的制度建设，检查机关在规范程序、
引导侦查、适时介入、平衡保护各方主体利
益以及协调整合多方力量，合力促进环境治
理和生态修复等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万森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
绕。”2020年5月9日，在江苏省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暨视频调度推进会上，随
着一组美丽镜头和一组检测数据的推出，会议
宣布，扬州市尚桥冲黑臭水体问题正式销号。

“龙须沟”引来高层关注

“好多年了，这条河天天垃圾成山，气味
熏人，我们可遭罪了！”说起尚桥冲河道的过
去，住在附近的陈大妈连连摇头叹息。2019
年6月，群众的呼声和全国人大《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的航拍监控，让这条河道进入最
高检关注视野，并被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扬州市检察院收到江苏省检察院转来的
督办函后，第一时间与邗江区检察院联合成
立办案组，并向扬州市委、市人大作了专题汇
报。市委和市人大表示全力支持检察机关发
挥职能，督促整改。两级检察院随即派员赴
现场查看，发现情况确实如群众所述。现场
虽有工人在进行整治，但投入力量明显不足。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条河道的污染整
治如此困难？”办案组同志携带采集来的证据，
分赴河道所属的维扬经济开发区（隶属邗江
区）管委会和邗江区水利局寻找答案。这些单
位一听说是“尚桥冲”，立即倒出了“苦水”。

检察建议铺起“快车道”

“我们收下检察建议，就是立下了‘军令
状’，两个月内一定消除‘黑臭’问题！”收到检
察建议的两家单位，几乎异口同声地向检察
官作出了承诺。在邗江区委、区人大、区政府
的统筹协调下，一条“快车道”向着尚桥冲延
伸铺开。

区政府下发《关于“尚桥冲黑臭水体整治
滞后”问题的相关要求》，明确了牵头负责整
改和验收的具体单位，破解了原来分段管理、
多头负责的工作症结。

为杜绝污水排入，该区委托专业检测单
位运用管道机器人、潜望镜等手段，逐一排查
8条道路52公里管线，对梳理出的16个排污
口、70个管网问题点位进行了整改，督促35
家企业实施了雨污分流。新建污水提升泵站
1座、污水管网1.5公里、检査井15座，使沿岸
雨污管网体系得以完善。

在此基础上，该区有关部门又对3.3公里
河道进行了全面疏浚，清淤量达2.9万立方
米，使河道内源污染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
同时，彻底清运河道周边多年形成的垃圾山
4000立方米，并建成围墙防止垃圾再度倾倒。

“这两个月，尚桥冲真是一天一个样。现
在，经5次水质监测，上中下游水质指标均达
标合格。”10月28日，维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给邗江区检察院送来《尚桥冲水质监
测报告》时，疲惫而又兴奋地说。

11月18日、11月25日，该管委会及区水

利局分别按期对诉前检察建议作出书面回
复。

“回头看”催生长效整治

“河道整治不能治一时，而要治千秋。”
2019年11月，在安徽马鞍山召开的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现场会上，尚桥冲
的长效整治问题被提及。12月20日，江苏省
检察院、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文，要求在2020
年3月底前完成整改并清零销号。

“回头查看，倒排时间，措施落地，根治反
弹。”根据扬州市检察院提出的这“十六字”工
作要求，邗江区检察院参与制定的《扬州市尚
桥冲河长制落实不到位，水体黑臭严重问题
的整改方案》很快出台，落实河长制度、加强
水质监测、实施清水活水工程等五项整改措
施及整改时间节点被明文公布。

方案公布后的第二天，该区政府、检察
院、水利局等单位负责同志的手中，就多了一
张尚桥冲巡河值班表。此后，每天都有专人
来河边巡视2次以上，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实现巡河、护河、治河闭环管理。12月中旬，
遍布河道沿线的20个探头开始对泵站、重点
排口和河岸道路重点进出口实行全天候监
控，河长通过手机即可24小时远程巡河。12
月18日,该开发区《河道违法排污举报奖励办
法(试行)》实施，发动群众参与打击违法排污
行为。

为彻底消除污染来源，2020年3月1日，
疫情刚一稳定，邗江检察院就联合区相关部
门，赴河道沿线工业企业实地察看“一企一档”
排放清单和污水排放责任制落实情况，过细检
查企业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督促企业逐一签
署《环境保护承诺书》，并向沿岸居民发放《守
护尚桥冲河道，共建水生态家园》倡议书。

为根治尚桥冲没有活水来源的问题，自
2019年 12月起，该区政府又陆续追加投资
5000万元，打通了与上游香巷水库、俞桥水库
的连接通道，并对周边泵站的输水能力进行
了提升。至2020年3月底，主体工程已顺利
完成，上游活水汩汩注入尚桥冲。

严密的管控、彻底的截污和活水的引流，
让尚桥冲的水质持续好转，至4月底，历经40
次检测，水质均达到生态环境部、住建部黑臭
水体整治标准。

整治一河，美化一方。该区在对尚桥冲
水体进行整治的同时，还投入118万元彻底改
造河道沿岸景观。冬去春来，一个草木葱茏、
运动设施全齐的河畔公园芳容初现，成了附
近居民赏景休闲的好去处。

“河道是城市流动的血脉，有检察机关的
提醒督促，有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有群众的携
手爱护，它一定会清水长流，造福后世。”4月17
日，江苏省政府派员来尚桥冲进行销号验收
时，扬州市委、邗江区委负责人发自肺腑地说。

■典型案例一

新江海河南接长江，北连通启运河、通
吕运河,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培
德村穿境而过，是长江流域江苏南通段的重
要水体。2020年5月，正值初夏时节，新江
海河内流水孱孱、河畔杨柳依依，不再有隐
秘的黑管、刺激的气味，不再有嘈杂的槽罐
车、汩汩的排污声，周围的老百姓已恢复往
常的宁静生活。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另
一番景象。

揭开新江海河边院落的神秘面纱

2018年3月13日，民警像往常一样到
辖区村对暂住屋、流动人口进行信息核查，
村民向其反映：附近新江海河近来时常散发
出刺激性臭味，人们不得不门窗紧闭，严重
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难道有人偷排污染物？沿新江海河上
行，省道336江海河大桥东首，一座不大的
院落坐落在河边，它就是D环境服务公司。
公司依河而建，河边停靠着一条近百吨的铁
驳船，岸边一台吊机，院内场地上停着几辆
运输危险品的槽罐车，看不见公司有什么生
产经营。走近该公司，院子周围铁丝网密
布，在院子东北角有一通常关闭的电动门，
时有不同牌号的危险品车进进出出，车辆进
出似乎事先联系好的一般，大门随开随关。
偶尔开门，一条藏獒虎视眈眈，路人都不敢
靠近。而到了夜晚，河边不时有黑影来回走
动。

群众的举报，实勘的现场，种种疑点引
起公安机关的关注。经对新江海河水秘密
取样、送检鉴定，结果证实新江海河培德村
段有害物质明显超标，河水被严重污染。D
环境服务公司有重大排污嫌疑！

2018年3月19日，南通市、区两级公安
机关决定立即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很快
发现该公司负责人陆某与周边的化工、医药
企业有着频繁联系，不断地有废酸、废碱液
等危险废物运输到公司，在夜色掩护下，有
时输送到废船上偷排，有时则直排新江海
河。2018年4月13日傍晚，民警进入D环
境服务公司，将正在偷排化工废液的员工钱
某某、张某某抓获，并在传达室里起获记录
有偷排废危险废物的账簿。经过闪电抓捕、
突击讯问、深入调查，一个涉及上游企业生
产、居中介绍运输、下游偷排倾倒的污染环
境利益链逐渐浮出水面。

追查躲在幕后的排污元凶

2018年7月20日，D环境服务公司及陆
某等13人污染环境案移送如皋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面对16本厚厚的案卷材料、2000
多吨排污数量，承办检察官开始埋头审查案
件，而随着阅卷的深入，A、B、C等公司，副产
盐酸、废溶剂、乳化液等名词不断在证据材
料中闪现。

涉案企业及人员众多、倾倒数量巨大且
种类不一……为解决这些难题，检察官以污
染物为纲，以参与人员、排污数量、环境损害
价值等为目，制作了犯罪流程示意图，强化
犯罪过程的细节衔接、证据的相互印证，通
过全面审查案件，初步厘清了案件中所涉企
业及人员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原来，
2018年1月至4月中旬，A化工公司、B医药
公司等明知C化工公司及陆某某、沈某某、
袁某某、施某某等单位、个人无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仍向其提供或委托处置副产盐
酸、废溶剂、乳化液等危险废物。C化工公司
实际经营人陈某某及陆某某、盛某某、袁某
某、樊某某明知D环境服务公司无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仍将接收的上述危险废物委托
D环境服务公司处置。后D环境服务公司法
定代表人陆某安排公司员工张某某、钱某某
将接收的上述危险废物直接倾倒至长江支
流新江海河内。

但侦查机关仅将直接参与非法倾倒排
污的1家单位及上游企业的主管人员移送审
查起诉，上游企业本身似乎被遗忘了。在这
个利益链条中，上游企业到底是什么角色？
该不该负责？刑事、民事责任如何认定？带
着这个疑问，承办检察官翻阅大量书籍、寻
找类似的生效判决、请教刑法学专家，经过
充分的研究分析，检察官的思路清晰了，心
里踏实了，本案中的上游企业在污染环境利
益链条中已经涉嫌犯罪，必须追究其刑事责
任。

随后，检察官围绕5个方面的事实提出
24条补充侦查意见，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
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化工原料的市场需
求、规范处置价格、委托处置合同等证据，查
清上游企业的作用、主观故意、委托处置危
险废物数量等。最终，经补充侦查、依法追
诉，2019年1月4日，如皋市检察院以污染
环境罪对A化工公司、B医药公司、C化工公
司、D环境服务公司等4家被告单位、陆某等
13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

撕下“1元合同”的虚伪画皮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盐酸还有使
用价值，不是危险废物。”

“A化工公司及章某某所‘销售’的副产
盐酸在离开A公司时相对于其生产工艺来
说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利用价值，实际上就已
经处于被抛弃的状态，即属于被废弃的危险
化学品。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四条
规定，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化学品废弃
后属于危险废物。”

“我们公司是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副
产品盐酸是合法卖给他们的，公司不知道他
们会直接倾倒，没有犯罪故意，公司无罪。”

“A化工公司及章某某的所谓1元‘销
售’合同非但未给其公司创造利润，反而增
加了350元/吨的运输费经营成本，不符合市
场规律及常理，系假‘出售’、真‘处置’。”

“A化工公司及章某某均具有专业化工
知识，明知盐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副产盐酸
无市场需求，却以远低于正常处置费用的价
格向C化工公司提供盐酸，应当预见到大量

副产盐酸不可能作为原料进入生产领域，过
剩副产盐酸的无序流转存在极大的环境风
险 。 其 对 环 境 污 染 后 果 持 放 任 的 态
度。”……

2019年2月26日，该案庭审正在进行，
被告单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果然抛出了一
系列看似有力的辩解。危险废物性质如何
认定、“贴钱”销售是不是非法处置、有无主
观故意？围绕这些核心问题，检察官与辩方
展开激烈交锋，通过交叉讯问、重点举证质
证、综合答辩等，一一回应，逐一撕下“1元合
同销售”等虚伪画皮。法庭经审理认为，公
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指控的罪名正确，法院予以支持。

2019年11月25日，如皋市法院长江流
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审判长宏亮的声音响
彻法庭：被告单位D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
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被告人陆某犯污染
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四十万元……至此，该案落槌宣判，4家被
告单位分别被判处罚金六万元至六十万元
不等，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至七年不等。

守护母亲河的绿水长流

“检察官，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F公司
的股东今天缴来 250 万元环境损害赔偿
金。”2019年11月的一天，承办检察官刚到
办公室，就接到了环保部门的电话，心中顿
觉欣慰不已。他知道，五赴无锡、五赴通州
的辛苦没有白费。拿起纸笔，粗略地算一
下，上游企业已经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902万元。

在该案刑事审查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同
步履行公益诉讼审查调查职责，发现该案非
法倾倒危险废物行为长达三个月，已严重影
响江海河水质和居民正常生活，相关部门却
未能发现查处，涉案企业亦未开展生态损害
赔偿修复。为此，该院及时向案发地环保部
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推动环
保部门及时规范处置了涉案企业危险物品，
消除危险品监管隐患。

同时，检察官多次赴无锡、南通通州等
地，积极推动环保部门与相关上游企业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向企业申明“刑事
担责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生态修复状
况系从轻处罚情节”等，督促5家涉案单位缴
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用于环境污染治理，
在依法有效惩治环境犯罪的同时，推动环境
领域社会治理，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一致好
评。

“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在
污染环境案件中，我院始终坚持‘三诉合
一’、“三责同追”，即一方面，严厉打击污染
环境犯罪链条，惩治环境刑事犯罪；另一方
面，对涉案民事赔偿责任和相关行政机关的
履职情况同步审查，通过公益诉讼职能履
行，推动环境领域社会治理和生态修复。”如
皋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孙亚表示。

如今，那条被污染的河边，黑影不再出
现了，怪味永远消失了，河边的人们终于可
以自由的呼吸了。 省检

“龙须沟”里燕归来
扬州：公益诉讼诉前建议助推挂牌污染河道整治达标销号

新江海河畔的黑影
■典型案例二


